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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及就業委員會方便營商小組 

第四次會議 

 
議 程 第 3 項 ﹕ 樓 宇 施 工 前 期 專 責 小 組 進 度 報 告  

 
目 的  
 
  本 文 件 報 告 樓 宇 施 工 前 期 專 責 小 組 有 關 土 地 事 宜 的 規 管 檢 討 進

度 。  
 
概 況  
 
2.  樓 宇 施 工 前 期 專 責 小 組 在 過 去 一 季 共 開 會 三 次 。 專 責 小 組 普 遍

關 注 的 是 ， 相 對 於 建 造 工 程 而 言 ， 一 個 發 展 項 目 由 原 計 劃 到 實 際 開 始

施 工 所 需 的 時 間 長 得 多 。 由 於 有 關 程 序 經 常 延 續 數 年 ， 專 責 小 組 集 中

研 究 如 何 提 升 處 理 程 序 的 效 率 和 縮 短 所 需 的 時 間 ， 成 員 贊 同 應 減 少 政

府 或 個 別 部 門 需 要 負 責 的 問 題 ， 以 提 高 程 序 的 效 率 。 專 責 小 組 至 今 已

具 體 商 議 下 述 事 項 —  
 

（ a）  簡 化 批 地 條 件 ； 以 及  
 
（ b）  修 訂 契 約 機 制 。  

 
簡 化 批 地 條 件  
 
3.  為 方 便 檢 討 這 項 目 起 見 ， 現 把 標 準 契 約 的 特 殊 批 地 條 件 分 為 以

下 三 大 類 —  
 

（ a）   純 粹 有 關 地 政 總 署 事 宜 的 特 殊 批 地 條 件 — 例 如 土 地 用 途 、 建 築

規 約 、 與 補 地 價 有 關 的 項 目 ；  
 
（ b）  賦 予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權 力 以 執 行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規 定 的 特 殊 批 地 條

件 ； 以 及  
     
（ c）  需 屋 宇 署 、 地 政 總 署 和 規 劃 署 作 統 一 闡 釋 的 特 殊 批 地 條 件 。 此

等 條 件 或 可 以 發 出 聯 合 作 業 備 考 所 取 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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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地 政 總 署 負 責 制 訂 有 關 （ a） 項 的 改 善 方 案 。 至 於 （ b） 項 ，

秘 書 處 正 與 個 別 部 門 商 討，以 了 解 現 行 安 排 的 政 策 原 意、理 據 和 成 效 。

其 他 方 案 如 修 改 現 行 法 例 亦 在 考 慮 之 列 。  
 
5. 至 於 （ c） 項 ， 一 個 由 屋 宇 署 、 地 政 總 署 和 規 劃 署 代 表 組 成

的 工 作 小 組 ， 現 正 研 究 統 一 闡 釋 共 通 的 發 展 管 制 規 限 ， 並 會 向 專 責 小

組 報 告 其 工 作 進 展 和 建 議 。 秘 書 處 會 與 部 門 跟 進 有 關 以 聯 合 作 業 備 考

取 代 有 關 的 特 殊 批 地 條 件 或 其 他 簡 化 的 方 法 。  
 
修 訂 契 約 機 制  
 
6. 在 二 零 零 四 年 十 二 月 的 會 議 上 ， 專 責 小 組 提 出 了 以 下 一 系 列

的 建 議 供 當 局 詳 細 研 究 —  
 
 與 政 策 相 關 的 事 項 —  
 — 取 消 設 計 、 規 劃 及 高 度 條 款 。  
 
 改 善 程 序 的 事 項 —  
 — 簡 化 或 減 少 批 地 條 件 ， 從 而 取 締 部 門 角 色 重 疊 的 情 況 ；  
 — 訂 定 修 訂 契 約 程 序 的 處 理 時 限 ；  

 — 修 訂 契 約 與 有 關 憲 報 公 告 、 處 理 反 對 意 見 的 工 作 同 步 進

行 ；  
 — 簡 化 美 化 環 境 工 程 的 審 批 程 序 。  
 
 加 強 機 制 的 管 治 和 提 高 透 明 度 —  
 — 列 出 有 關 申 請 不 獲 批 准 或 接 納 的 明 確 理 由 ；  
 — 設 立 一 個 仲 裁 機 制 （ 例 如 土 地 審 裁 處 ）， 以 促 使 就 補 地 價

的 商 議 達 成 協 議 ；  
 — 設 立 一 個 土 地 事 宜 查 詢 機 制 ， 並 在 一 定 時 限 內 提 供 所 需 資

料 ；  
 — 公 布 地 政 指 示 。  
 
7. 上 述 建 議 已 轉 交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和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考 慮 。 專

責 小 組 會 跟 進 地 政 總 署 考 慮 的 結 果 ， 以 及 該 署 實 施 “ 可 行 ＂ 項 目 的 計

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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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來 路 向  
 
8. 簡 化 批 地 條 件 的 工 作 預 期 將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三 月 底 或 之 前 完

成 。  
 
經 濟 及 就 業 委 員 會 方 便 營 商 小 組  
二 零 零 五 年 一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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